
 

 
 

研究與立法會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有關  

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對 2 0 1 1 年 6 月 1 0 日會議上  

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在 2 0 1 1 年 6 月 1 0 日 會 議 上，當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政 府 當 局 文 件

《 關 於 將 訂 定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或 其 他 團 體 的 原 則

及 政 策 的 補 充 資 料 》(立 法 會 CB(2)1974 /10-11(01)號 文 件 )時，小 組 委

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文 件 第 6 段 所 列 ， 決 定 在 主 體 法 例 抑 或 附 屬 法

例 訂 定 條 文 時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， 提 供 附 屬 法 例 的 例 子 。 此 外 ， 小 組 委

員 會 亦 就 吳 嘉 玲 及 其 他 人  對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1一 案 第 2 號 判 決 書 中

的 司 法 澄 清 ， 是 否 適 用 於 解 決 立 法 會 與 政 府 當 局 在 詮 釋 法 例 條 文 方

面 的 分 歧 ， 尋 求 政 府 當 局 的 意 見 。  

政府當局文件第 6 段載列的因素  

2 . 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(立 法 會 CB(2)1974/10-11(01)號 文 件 )第 6 段 提 及

一 些 英 國 政 府 內 閣 辦 公 室 提 議 ， 在 決 定 是 否 在 主 體 法 例 抑 或 附 屬 法

例 訂 定 條 文 時 應 考 慮 的 相 關 因 素 2
 。英 國 指 引 建 議 可 能 適 宜 訂 立 附 屬

法 例 的 情 況 重 覆 如 下 -  

 ( a )  所 涉 事 宜 可 能 常 常 須 予 調 整 ； 如 國 會 藉 主 體 法 例 進 行 立

法 ， 並 非 明 智 之 舉 ；  

 ( b )  某 些 規 則 可 能 較 適 宜 在 施 行 新 法 令 取 得 經 驗 後 才 訂 定，而

這 些 規 則 亦 沒 有 必 要 在 新 法 令 開 始 實 施 後 立 即 訂 定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( 1 9 9 9 )  2  H K C F A R  1 4 1  
2 G u i d e  t o  M a k i n g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( “英 國 指 引 ” )， 英 國 政 府 內 閣 辦 公 室 ， 2 0 1 0年

立法會 CB(2)2414/10-11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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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c )  在 某 個 範 疇 使 用 轉 授 權 力，可 能 有 先 例 可 援，也 不 會 引 起

爭 議 ； 及  

  ( d )  可 能 涉 及 適 宜 透 過 轉 授 權 力 處 理 的 過 渡 及 技 術 事 宜 。  

3 .  英 國 指 引 所 提 議 的 因 素 ， 在 香 港 相 類 的 情 况 下 ， 是 有 用 的 參 考

原 則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注 意 到 這 些 因 素 ， 即 使 在 英 國 亦 只 是 指 引

而 並 非 規 範 性 的 規 條 。 就 上 文 第 2 ( a )段 所 述 須 予 調 整 的 事 宜 而 言 ，

例 子 可 見 於 根 據 《 商 船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 3 6 9 章 )訂 立 的 規 例 3。該 條

例 賦 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訂 立 與 海 事 安 全 各 方 面 事 宜 有 關 的 規

例 ， 例 如 無 線 電 安 全 及 救 生 裝 置 。 該 條 例 第 1 1 2 A ( 4 )條 訂 明 ， 該 等

規 例 可 規 定 須 採 納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發 出 的 標 準 、 規 格 或 實 務 守 則 。 此

外 ， 另 一 例 子 可 見 於 根 據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 (第 1 3 8 章 )訂 立 的

《 毒 藥 表 規 例 》 (第 1 3 8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 )。 該 條 例 第 2 9 條 授 權 藥 劑

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訂 立 規 例 以 訂 明 一 份 毒 藥 列 表 ， 以 及 修 訂 有 關 規

例 。 同 樣 地 ， 《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條 例 》 (第 5 9 9 章 )第 9 條 賦 權 衞 生

署 署 長 藉 命 令 訂 明 因 應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依 據 《 國 際 衞 生 條 例 》 作 出 的

臨 時 建 議 而 實 行 的 措 施 。  

4 .  就 上 文 第 2 ( c )段 而 言 ， 專 業 團 體 為 規 管 專 業 執 業 而 行 使 轉 授 權

力 ， 在 香 港 既 有 先 例 可 援 ， 也 不 會 引 起 爭 議 。 這 方 面 的 例 子 可 見 於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依 據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例 》(第 5 0 章 )第 8 條 訂 立 的《 專

業 會 計 師 附 例 》(第 5 0 章，附 屬 法 例 A )，以 及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依 據《 法

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 1 5 9 章 )第 7 3 條 訂 立 的 《 律 師 執 業 規 則 》 (第 1 5 9

章，附 屬 法 例 H )。其 他 例 子 可 見 於 發 牌 或 批 予 許 可 的 制 度，有 關 條

文 包 含 該 等 制 度 運 作 的 詳 細 規 定；舉 例 來 說，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(一

般 )規 例 》 (第 5 9 5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包 含 根 據 相 關 主 體 條 例 申 請 許 可

證 的 規 定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月 2 3日 ， 第 9 . 3 6段 。 英 國 指 引 沒 有 提 供 例 子 。  

3 見 第 3 6 9 章 第 I X 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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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至 於 上 文 第 2 ( d )段 所 述 過 渡 及 技 術 事 宜，香 港 較 普 遍 的 做 法 是

在 主 體 法 例 本 身 ， 以 附 表 形 式 訂 明 過 渡 事 宜 ， 而 非 以 附 屬 法 例 訂

明 。 不 過 ， 也 有 轉 授 訂 定 過 渡 性 條 文 的 權 力 的 情 況 ， 例 如 《 道 路 交

通 條 例 》 (第 3 7 4 章 )第 1 4 A 條 、 《 商 標 條 例 》 (第 5 5 9 章 )第 9 7 條 、

《 版 權 條 例 》 (第 5 2 8 章 )第 2 8 3 條 ， 及 《 專 利 條 例 》 (第 5 1 4 章 )第

1 5 8 條。至 於 技 術 事 宜 的 例 子 方 面，採 用 附 屬 法 例 的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，

正 是 為 了 列 明 技 術 細 節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有 關 進 行 法 院 法 律 程 序 或 其 他

程 序 的 規 則 本 質 上 十 分 富 技 術 性 ， 或 屬 於 程 序 性 質 ， 以 附 屬 法 例 處

理 該 等 規 則 通 常 較 為 恰 當 。 屬 此 類 別 的 例 子 計 有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

例 》 (第 4 章 )、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第 3 3 6 章 )和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

例 》 (第 2 2 1 章 )訂 立 的 規 則 ； 根 據 《 行 政 上 訴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(第 4 4 2

章 )訂 立 的 規 則；以 及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訂 立 的 規 則，即 根 據《 性 別 歧

視 條 例 》 (第 4 8 0 章 )第 8 8 條 訂 立 的《 性 別 歧 視 (正 式 調 查 )規 則 》 (第

4 8 0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。 如 果 有 關 的 法 定 規 則 本 質 上 十 分 富 技 術 性 或

屬 於 運 作 性 質 ， 則 由 在 有 關 領 域 上 專 門 知 識 的 人 士 訂 立 這 些 規 則 ，

亦 是 恰 當 的 做 法 (例 子 見 於 上 文 第 4 段 所 述 有 關 不 同 專 業 團 體 為 規

管 專 業 執 業 而 訂 立 的 規 例 )。  

司法意見  

6 .  在 吳 嘉 玲 及 其 他 人 對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一 案 的 第 2 號 判 決 書 中 ，

終 審 法 院 應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的 申 請 ， 援 用 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澄 清 其

在 1 9 9 9 年 1 月 2 9 日 頒 下 的 部 分 判 詞 4。終 審 法 院 認 為 所 面 對 的 是 一

個 特 殊 情 況 ， 因 為 法 院 的 原 來 判 詞 有 部 分 曾 被 各 界 人 士 作 出 不 同 的

解 釋 ， 引 起 了 很 大 的 爭 議 。 不 過 ， 在 第 2 號 判 決 書 中 ， 終 審 法 院 是

澄 清 該 法 院 較 早 前 就 同 一 案 件 作 出 的 判 決 的 某 部 分 ， 而 不 是 在 沒 有

一 宗 法 律 訴 許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司 法 意 見 。 因 此 ， 就 吳 嘉 玲 案 作 出 的 司

法 澄 清 ， 是 原 有 裁 決 整 體 的 一 部 分 ； 有 別 於 與 訟 各 方 在 沒 有 訴 訟 程

序 的 情 況 下 ， 就 詮 釋 法 例 條 文 尋 求 法 院 的 意 見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吳 嘉 玲 及 其 他 人 對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( 1 9 9 9 )  2  H K C F A R 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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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根 據 普 通 法 ， 在 訴 訟 程 序 進 行 時 ， 法 院 具 有 廣 泛 的 權 力 ， 根 據

其 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因 應 申 請 批 予 恰 當 的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 ， 以

維 護 法 律 程 序 的 適 當 性 。 J a c o b 就 “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”作 出 以 下 定

義 -  

 “因 此 ， 法 庭 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可 界 定 為 權 力 的 保 留 或 儲 備 ，

亦 是 權 力 的 剩 餘 來 源 ， 法 庭 可 於 必 要 時 加 以 利 用 ， 只 要 這 樣 做

是 公 正 或 公 平 即 可 ， 以 確 保 正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得 到 遵 守 ， 防 止 不

適 當 的 濫 訴 或 壓 迫 ， 使 訴 訟 雙 方 獲 得 公 平 對 待 ， 以 及 保 證 令 雙

方 獲 得 公 平 審 判 5。 ”  

8 .  法 院 根 據 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批 予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 ， 其 權 力

範 圍 一 直 逐 步 演 變 。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的 法 理 學 一 向 深 受 英 國 案 例 影

響 ， 這 一 點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。 香 港 法 院 尤 其 經 常 參 考 和 引 用 狄 保 樂

大 法 官 ( L o r d  D i p l o c k )在 G o u r i e t  訴  U n i o n  o f  P o s t  O f f i c e  W o r k e r s 6

一 案 判 詞 中 以 下 一 段 -  

 “ …… 然 而 ，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並 非 一 般 性 地 宣 告 法 律 ， 也 非

提 供 諮 詢 意 見，而 是 限 於 宣 布 在 法 庭 席 前 訴 訟 各 方 代 表 (而 非 其

他 人 )具 爭 議 的 法 定 權 利 ， 這 包 括 現 存 或 將 來 的 權 利 7。 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J a c o b ,  H ,  “ T h e  I n h e r e n t  J u r i s d i c t i o n  o f  t h e  C o u r t ”  ( 1 9 7 0 年 )  2 3  C u r r e n t  

L e g a l  P r o b l e m s， 2 3， 5 1。 本 地 法 院 在 討 論 “固 有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”概 念 時 ， 曾

多 次 引 述 J a c o b 的 這 篇 文 章。舉 例 來 說，上 訴 法 庭 在 S o  W i n g  K e u n g  訴  S i n g  
T a o  L t d 及 另 一 人 [ 2 0 0 5 ]  2  H K L R D  1 1 一 案 的 判 詞 第 3 1 段 中 ， 指 這 篇 文 章

就 有 關 概 念 作 出 詳 盡 深 入 的 討 論 。  

6 1 9 7 8 ]  A C  4 3 5  a t  5 1 0 D  
7 在 I n  r e  S  ( H o s p i t a l  P a t i e n t :  C o u r t ' s  J u r i s d i c t i o n ) [ 1 9 9 6 ]  3  W L R  7 8 一 案

中 ， 上 訴 法 庭 認 為 時 至 今 日 ， 狄 保 樂 大 法 官 在 G o u r i e t 一 案 的 講 話 不 能 當

作 鉅 細 無 遺 地 列 出 “ 可 批 予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 ” 的 所 有 情 況 。 案 中 對 立 的

申 索 人 在 照 顧 一 名 成 年 病 人 的 問 題 上 出 現 爭 議 ， 該 名 病 人 並 無 能 力 表 達 他

對 治 療 或 護 理 的 意 願 。 法 院 裁 定 ， 有 關 爭 議 可 由 法 院 審 理 ， 並 可 適 當 援 用

有 關 法 院 作 出 諮 詢 宣 布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 請 同 時 參 考 Z a m i r  J  &  L o r d  W o o l f
的 著 作 T h e  D e c l a r a t o r y  J u d g m e n t  ( 2 0 0 2 年 ， 倫 敦 S w e e t  &  M a x w e l l， 第 3
版 )第 1 4 0 至 1 4 5 頁 的 討 論。作 者 認 為 ︰ “ 雖 然 法 院 深 知 作 出 諮 詢 意 見 的 風

險 ， 但 同 時 亦 承 認 在 某 些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特 別 是 在 公 法 的 範 疇 ， 批 予 屬 宣 布

性 質 的 濟 助 會 使 情 況 達 致 明 確， 這 方 面 的 好 處 可 能 遠 遠 大 於 其 弊 處。 ” (第
1 4 2 頁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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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對 於 可 能 永 不 出 現 或 尚 未 出 現 而 須 由 法 院 審 理 的 假 設 性 或 理

論 性 問 題 ， 香 港 法 院 在 批 予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 方 面 ， 似 乎 一 直 謹

慎 行 事 。 在 C h a r t e r  V i e w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i m i t e d  訴  G o l d e n  R i c h  

E n t e r p r i s e s  L i m i t e d  &  A n o t h e r 8一 案 中，法 庭 拒 絕 作 出 如 同 “ 根 據 某 個

不 一 定 採 取 的 假 設 性 行 動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” 的 決 定。同時，“法 庭 拒 絕

在 該 等 案 件 擔 任 法 律 顧 問。”9 R i b e i r o 上 訴 法 庭 法 官 (當 時 稱 銜 )頒 下

法 院 判 決 時 表 示 -  

 “ 1 5 .   毫 無 疑 問 ， 多 年 來 ，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以 屬 宣 布 性 質 的

濟 助 作 為 一 項 適 用 於 許 多 不 同 情 況 的 重 要 而 富 彈 性 補 救 。《 高

等 法 院 規 則 》 第 1 5 號 命 令 第 1 6 條 規 則 確 認 這 點 ， 並 訂 明 ：  

 “任 何 訴 訟 或 其 他 法 律 程 序 ， 不 得 因 藉 其 而 尋 求 的 僅 為 屬 宣 布 性 質

的 判 決 或 命 令 而 受 到 反 對，法 庭 並 可 作 出 關 於 權 利 的 具 約 束 力 的 宣

布 ， 而 不 論 有 否 或 可 否 申 索 任 何 相 應 濟 助 。” 

 然 而 ， 法 庭 亦 清 楚 表 明 ， 如 申 請 對 純 屬 假 設 或 理 論 性 質 事 宜 作

出 宣 布，法 庭 是 不 會 受 理。Z a m i r 及 W o o l f 在 S w e e t  &  M a x w e l l

出 版 的 T h e  D e c l a r a t o r y  J u d g m e n t (第 2 版 )第 1 2 7 頁 中 指 出，要

求 作 出 的 宣 布 必 須 以 具 體 的 事 實 為 根 據 ； 不 然 ， 在 某 些 情 況

下 ， 例 如 在 沒 有 爭 議 、 有 關 爭 議 純 粹 以 假 設 的 事 實 為 根 據 或 有

關 爭 議 已 失 去 任 何 實 際 意 義 的 情 況 下，法 庭 一 貫 的 做 法 是 拒 絕

批 予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。如 原 告 人 以 尋 求 屬 宣 布 性 質 的 濟 助 為

名 ， 就 從 未 出 現 或 不 大 可 能 出 現 的 情 況 尋 求 諮 詢 意 見 ， 法 庭 更

會 拒 絕 受 理 。 ” 

1 0 .  在 M a n  P i n g  N a m  訴  M a n  M e i  K w a i 10一 案 中 ， 郭 美 超 法 官 引 述

狄 保 樂 大 法 官 在 G o u r i e t 11 一 案 判 詞 其 中 一 段 (上 文 第 8 段 )，並 對 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民 事 上 訴 2 0 0 0 年 第 4 2 號 ， 2 0 0 0 年 3 月 1 3 日 。  

9 同 上 ， 第 3 2 段 ， 請 同 時 參 閱 第 1 4 及 1 5 段 。  

10 民 事 上 訴 2 0 0 2 年 第 1 9 3 號 ， 2 0 0 2 年 1 2 月 1 1 日 ， 第 2 2 段 。  

11 G o u r i e t 是 公 法 案 件 ， 但 郭 美 超 法 官 接 納 有 關 原 則 同 樣 適 用 於 私 法 案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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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的 論 點 表 示 贊 同 。 上 訴 法 庭 依 循 狄 保 樂 大 法 官 的 做 法 ， 裁 定 上 訴

法 庭 沒 有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  

1 1 .  上 訴 法 庭 在 捷 輝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訴 運 輸 署 署 長 一 案 中 12， 考 慮 是

否 作 出 諮 詢 意 見 的 酌 情 權 。 高 等 法 院 馬 道 立 首 席 法 官 (當 時 稱 銜 )考

慮 法 院 是 否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就 假 設 性 及 理 論 性 的 問 題 提 供 諮 詢 意

見 。 法 官 認 為 如 問 題 純 屬 假 設 性 或 理 論 性 質 ， 即 不 存 在 任 何 事 件 ，

可 供 作 為 解 答 問 題 的 基 礎 下 ， 法 庭 不 具 有 裁 決 問 題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

但 如 果 只 是 由 於 原 來 引 起 訴 訟 的 爭 議 ， 在 聆 訊 時 已 不 復 存 在 ， 及 已

成 假 設 性 或 理 論 性 問 題 ， 法 院 仍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審 理 該 問 題 。 要 決 定

是 否 審 理 該 問 題 ， 法 院 會 仔 細 參 詳 其 判 決 的 關 鍵 性 或 實 用 性 。 在 公

法 的 範 籌 內 ， 如 公 共 團 體 將 繼 續 執 行 其 職 能 ， 這 可 能 較 容 易 證 明 判

決 的 關 鍵 性 或 實 用 性 13。  

1 2 .  在 訴 訟 情 况 以 外 ， 在 憲 法 層 面 上 ， 香 港 司 法 機 構 似 乎 亦 曾 探 討

可 否 在 終 審 法 院 設 立 憲 法 提 述 的 程 序 ， 但 最 終 決 定 不 設 立 這 程 序 。

前 首 席 法 官 李 國 能 表 示 ： 14 

 “憲 法 提 述 往 往 於 激 烈 的 政 治 爭 議 中 提 出 ， 這 會 令 法 院 的 處 境

變 得 微 妙 。 我 認 為 ， 這 個 做 法 有 兩 大 弊 端 。 第 一 ， 考 慮 憲 法 問

題 時 脫 離 現 實 情 況 。 這 並 不 理 想 。 在 真 實 情 況 下 作 出 考 慮 ， 法

院 一 般 可 更 專 注 於 所 引 起 的 法 律 問 題 。 第 二 ， 如 作 出 憲 法 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[ 2 0 0 4 ]  1  H K K  4 6 5 ,  4 7 2 - 4 7 3 .  

13 另 一 方 面 ， 即 使 在 法 庭 席 前 裁 決 的 問 題 於 聆 訊 前 已 不 再 是 與 訟 各 方 所 爭 議

的 問 題 ， 並 已 變 成 理 論 性 質 ， 但 如 符 合 重 大 的 公 眾 利 益 ， 法 庭 仍 可 就 問 題

作 出 裁 決 (見 保 安 局 局 長 訴 P r a b a k a r  ( 2 0 0 3 ) 6  H K C F A R  3 9 7 一 案 )。 關 於 理

論 性 問 題，另 見 梁  訴  律 政 司 司 長 [ 2 0 0 6 ]  4  H K L R D  2 1 1 一 案，第 2 4 - 2 9 段。

有 關 英 國 法 院 處 理 理 論 性 問 題 的 做 法 ， 見 R 訴  H o m e  S e c r e t a r y  e x  p a r t e  
S a l e m  [ 1 9 9 9 ]  1  A C  4 5 0。 案 中 ， 上 議 院 裁 定 ， 即 使 直 接 影 響 與 訟 各 方 權 利

的 爭 議 已 不 存 在 ， 該 院 仍 可 酌 情 決 定 是 否 審 理 上 訴 ， 但 在 行 使 酌 情 權 時 ，

必 須 小 心 審 慎 ， 除 非 有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充 分 理 由 ， 否 則 不 應 審 理 屬 理 論 性

質 的 上 訴 。  

14 首 席 法 官 李 國 能 主 講 的 2 0 1 0 年 普 通 法 講 座 系 列 “ R e f l e c t i o n s  o n  t h e  
r e t r o s p e c t i v e  a n d  p r o s p e c t i v e  e f f e c t  o f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 J u d g m e n t s ”， 香 港 大

學 法 律 學 院 楊 懿 潔 、 李 穎 芝 合 編 ， 2 0 1 1 年 ， 2 1 - 5 5 ,  a t  4 9 .  



 
 

-7- 

 

述 ， 法 院 只 是 行 使 原 訟 司 法 管 轄 權 ， 而 不 會 有 下 級 法 院 的 判 決

可 作 參 考。這 些 判 決 連 同 律 師 根 據 出 席 下 級 法 院 聆 訊 的 經 驗 而

優 化 的 論 點 ， 對 終 審 上 訴 法 庭 大 有 幫 助 。 ”  

1 3 .  根 據 上 文 討 論 來 看 ， 對 於 關 乎 公 眾 利 益 的 重 要 論 點 ， 即 使 所 涉

事 宜 在 當 前 訴 訟 雙 方 之 間 已 成 為 純 理 論 性 的 爭 議 ， 法 院 仍 擁 有 以 宣

布 形 式 給 予 諮 詢 意 見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。 法 院 只 會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才 行 使

這 項 酌 情 決 定 權 15。 上 訴 法 庭 在 C h a r t e r  V i e w  D e v e l o p m e n t  L t d  &  

M a n  P i n g  N a m )的 判 詞 ， 顯 示 假 如 法 院 席 前 並 無 法 律 問 題 或 爭 議 ，

法 院 便 不 願 擔 任 與 訟 各 方 的 法 律 顧 問 ， 就 法 例 條 文 本 身 的 正 確 詮 釋

給 予 諮 詢 意 見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在 沒 有 訴 訟 的 情 況 下 ， 即 使 問 題 涉 及 憲

法 上 的 重 要 事 宜 ， 司 法 機 構 亦 謹 慎 地 婉 拒 提 供 諮 詢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行 政 署 ／ 律 政 司  

2 0 1 1 年 7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5 見 梁 訴 律 政 司 司 長 [ 2 0 0 6 ]  4  H K L R D  2 1 1 一 案 ， 第 2 8 ( 7 ) - ( 8 )段 ， 見 註 腳 1 3 。 


